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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１２、１３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１２、１３层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４８

联系电话：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声 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其在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签署的《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约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将所持的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无偿转让

给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中的

２０．００３８％

股权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合计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置换给中国电力技术装备

有限公司，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分别置换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协议履行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将不再持有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持有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许

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关系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

平安

信托

指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原名称

“

平安信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

平安集团 指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许继控股 指

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电装备 指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电科院 指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许继集团 指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许继电气 指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交易 指

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所持许继集团

４０％

股权置

换给中电装备

，

许继集团将所持许继电气部分股份

分别置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

。

股权置换完成

后

，

中电装备持有许继集团

１００％

股权

，

平安信托和

许继控股持有许继电气的股份

。

《

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

组之总体安排协议

》

／

总体协议

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中电装备

、

中国电科院

、

平安信托

、

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签署的

《

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

司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

》

标的股权 指

《

总体协议

》

中拟用于股权置换的许继集团

４０％

股

权

标的股份 指

《

总体协议

》

中拟用于股权置换的许继电气

３

，

９７８

万

股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会计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并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包括

１

项基本准则

、

３８

项

具体准则和相关应用指南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的统称

元 指 人民币元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２

、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 童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６９．８８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７

（

４－４

）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９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

：

本外币业务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

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

并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间

、

咨询

、

资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以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

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从事同业拆

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

经营期限 无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９

号

主要股东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２

、

１３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１５８２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为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于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以 《关于同意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批复》（银复

［

１９８８

］

１１３

号）批准成立，并于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取得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成立时

名称为深圳平安保险公司，主要在深圳从事财产保险业务；

１９９２

年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从事寿险业务，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集团的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注册

资本为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元人民币 （平安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向金骏有限公司定向增发了

２．７２

亿股

Ｈ

股，目前公司总股本已经变更为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有关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正在办理过程中），

工商注册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３１４

， 组织机构代码证为

１０００１２３１－６

。 平安集团分别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在香港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Ｈ

股证券代码为

２３１８

、

Ａ

股证券代码为

６０１３１８

。

平安集团为中国境内经营保险及金融服务的综合性金融集团，向公司及零售客户提供多种保险及

金融服务和产品，主要业务为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类业务。

平安集团通过旗下各专业子公司共为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名客户提供了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各类金融服

务。 平安集团拥有约

４５

万名代理人员及

１３

万名员工。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７９．３８

亿元。 其主要业务

包括：

１

、保险业务

保险业务是平安集团的核心业务。 自成立以来，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平安集团由经营单一财产保

险业务开始，逐步建立了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险”）、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险”）和平安

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健康险”）四大子公司为核心，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险产品和服

务的完整业务体系。 此外，平安集团还通过平安养老险向客户提供企业年金的受托管理、投资管理和账

户管理专业服务。

２

、银行业务

平安银行是平安集团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家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其总行设在深圳，营业网点目前分布于深圳、上海、福州、泉州、厦门、杭州、广州、东莞、惠州等地。

３

、投资业务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产管理”）、中国平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资产管理（香港）”）、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共同构成平安集团的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平台。 平安资产管理和平安资产管

理（香港）受托管理平安集团的保险资金及其他子公司的投资资产，并为其他投资者提供产品和服务。

平安信托和平安证券向客户提供集合理财、信托计划等资产管理服务。 受托管理的资产除投资于资本

市场外，还投资于基建、物业、直接股权等领域，满足了不同层次客户的产品与服务需求。 此外，平安证

券还为客户提供证券经纪、投资银行及财务顾问等服务。

平安集团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七条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释义、《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８．１

条和《上海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１８．１

条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控制的释义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

关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释义，平安集团不存在持有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５０％

以上的股东；也不存在持有

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５０％

， 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不存在股东实际支配的平安集团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状况；不存

在某一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也不

存在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投资者。 平安集团不存在控股股东，

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平安集团的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汇丰保险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保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两家公司合计持有平安集团

Ｈ

股股份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约占平安集团总股本

７６．４４

亿股的

１６．１３％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的最终控制人与平安集团之间关系方框图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平安集团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１

、中国平安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公众上市公司）的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

汇丰保险及汇丰银行，合计持有中国平安

Ｈ

股股份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约占平安集团总股本

７６．４４

亿股的

１６．１３％

。

汇丰保险于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成立，普通股实收资本为

１

，

４６８．７４

万英镑，注册地址为

８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ｑｕａｒｅ

，

Ｌｏｎｄｏｎ

，

Ｅ１４ ５ＨＱ

，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其主营业务为金融保险。 汇丰保险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

附属子公司，专注于发展汇丰集团的全球保险业务。

汇丰银行于

１８６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香港注册日期）成立，普通股及优先股之注册资本分别为

３００

亿港元及

１３４．５０５

亿美元，普通股及优先股之实收资本分别为

２２４．９４

亿港元及

１２５．３３５

亿美元，注册地址为香港皇

后大道中

１

号。 其主营业务为银行及金融服务业务。 汇丰银行及各附属公司在亚太区

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设

有约

１

，

０４０

家分行和办事处，并在全球另外

６

个国家设有约

２０

家分行和办事处。汇丰银行是汇丰控股有限

公司的创始成员及其在亚太区的旗舰，也是香港最大的本地注册银行及三大发钞银行之一。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于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 普通股实收资本为

８

，

８４３

，

００７

，

９５１

美元， 注册地址为

８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ｑｕａｒｅ

，

Ｌｏｎｄｏｎ

，

Ｅ１４ ５ＨＱ

，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主营业务为金融服务。 汇丰集团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国际网络跨全球

８７

个国家和地区，办事处约

８

，

０００

个，涵盖欧洲、香港、

亚太其他地区、中东、北美洲及拉丁美洲。 汇丰透过四个客户群及环球业务为大约

１

亿客户提供全面的

金融服务，这些客户群及环球业务计有：个人理财（包括消费融资）、工商业务、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以

及私人银行业务。

２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平安集团

Ａ

股股份

４８１

，

３５９

，

５５１

股，占平安集团总股本

７６．４４

亿股的

６．３０％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注册地为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路投资大厦

１８

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

亿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范鸣春。经

营范围为：为市属国有企业提供担保；对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之外的国有股权进行管理；对所属企业

进行资产重组、改制和资本运作；投资深圳市国资委授权的其他业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平安集团控制的主要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序号

序号

主营业务

注册

／

授权资本

直接 间接

除特别说明外

，

均以人

民币元表示

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５１％ －

人身保险

２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５１％ －

财产保险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７５％ －

银行

８

，

６２２

，

８２４

，

４７８

４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８８％ －

信托投资

６

，

９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８６．６６％

证券投资与

经纪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 ８９．４７％

期货经纪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９１％ １９．９９％

养老保险

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００％ ３．９８％

资产管理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００％ ３．９８％

健康保险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平安保险海外

（

控股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

投资控股 港元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中国平安保险

（

香港

）

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０％

财产保险 港元

４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中国平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０％

资产管理 港元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序号 核心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亿元

）

持股 比

例

主营业务

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１００％

投资兴办各类企业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８６．７６％

证券投资与经纪业务

３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６．９０ ４０％

电力装备的研究

、

开发和生

产业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

平安信托的主要业务是：对实业进行投资（国家限定行业除外）；企业管理、财务管理、投资信息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矿产品、轨道交通、房地产、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和经营

管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２１８

，

１９９ ５

，

４１０

，

３３９ ２

，

７８７

，

２２６

股东权益

２

，

０５０

，

２９４ ２

，

０１５

，

４９６ １

，

４１７

，

４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

，

８４１

，

８７３ １

，

５９４

，

５０５ １

，

３５２

，

１８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０．７１％ ６２．７５％ ４９．１５％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７

，

７０３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８ ３４２

，

３０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３２

，

５８７ ２４０

，

２８２ １４６

，

９４４

净利润

２８４

，

７５２ ２３３

，

８７６ １５８

，

５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７

，

３６８ １９６

，

３６６ １４９

，

４５９

净资产收益率

（

含少数股东权

益

）

１３．８９％ １１．６０％ １１．１９％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位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童 恺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宋成立 无 男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礼庆 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何 勇 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及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平安信托持有达到或超过

５％

的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证券公司等

其他金融机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７６％

２

台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６％

３

平安利顺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４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实现中电装备对许继集团的

１００％

控股，完成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退出对许

继集团的投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许继集团的股份，直接持有许继电气股份

１９

，

８８６

，

２２１

股，占许继电气总股本的

５．２５７％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加或减少其在许继电气拥有股份的计划安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许继电气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本公司持有许继电气控股股东许继集团

４０％

的股权，未直接持有许继电气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直接持有许继电气的股份

１９

，

８８６

，

２２１

股，从而直接持有许继电气股份总数

的

５．２５７％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许继电气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中电装备、中国电科院、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签署的

《总体协议》。

根据总体协议，本次权益变动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完成许继集团股权重组，即中国电科院将所持许继集团

６０％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电装备，

平安信托将所持许继集团

４０％

的股权中的

２０．００３８％

股权转让给许继控股，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第二步，中电装备、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和许继集团进行股权置换，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所持许

继集团

４０％

的股权置换给中电装备，许继集团将所持许继电气

１０．５１６％

股份相应置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

控股，两者互为生效及实施条件。

总体协议约定的上述股权置换安排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三、《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总体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由中电装备、中国电科院、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在北京市签

署。

（二）标的股权的置换价格

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经评估并备案的许继集团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确定。

（三）标的股份的置换价格与数量

以评估基准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许继电气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标的股份每股价

格。

标的股份数量

＝

标的股权置换价格

／

标的股份置换价格， 以此计算出置换的许继电气标的股份数量

为

３

，

９７８

万股。

（四）股权置换的安排

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所持标的股权置换给中电装备，许继集团将所持许继电气标的股份相应置

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 股权置换完成后，中电装备持有许继集团

１００％

股权，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合

计持有许继电气

１０．５１６％

股份。

（五）股权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取股权置换方式，不存在资金的支付。

（六）股权置换生效及实施的主要先决条件

１

、股权置换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确认

／

同意

／

许可；

２

、各方已按内部决策程序批准股权置换事项，并签署必需的决策文件；

３

、其他为完成股权置换所需的程序及手续全部完成，所需文件均已签署完毕。

（七）置换完成日

标的股份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与标的股份于登记公司办理完毕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之日，二

者中后发生之日为置换完成日。

四、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

（一）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股权置换实现，不涉及现金交易事项。

（二）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股权置换实现，不涉及现金交易事项。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备案及报告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备案及报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将

本权益变动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在河南证监局备案。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许继电气股

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童 恺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许继电气

联系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４－３２１２３４８

传真：

０３７４－３３６３５４９

邮政编码：

４６１０００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股票简称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

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２

、

１３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其他

□

（

请注明

）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９

，

８８６

，

２２１

股 变动比例

：

５．２５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总体协议约定的本次股权置换安排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 恺

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童 恺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１２９８号

通讯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１２９８号

联系电话：０３７４－３２１２２７４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声 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签署的《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约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将所持的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无偿转让

给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中的

２０．００３８％

股权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合计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置换给中国电力技术装备

有限公司，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分别置换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协议履行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将不再持有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持有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许

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关系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

许继

集团

指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装备 指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电科院 指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平安集团 指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 指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原名称

“

平安信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

许继控股 指

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许继电气 指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交易 指

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所持许继集团

４０％

股权置

换给中电装备

，

许继集团将所持许继电气部分股份

分别置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

。

股权置换完成

后

，

中电装备持有许继集团

１００％

股权

，

平安信托和

许继控股持有许继电气的股份

。

《

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

组之总体安排协议

》

／

总体协议

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中电装备

、

中国电科院

、

平安信托

、

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签署的

《

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

司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

》

标的股权 指

《

总体协议

》

中拟用于股权置换的许继集团

４０％

股

权

标的股份 指

《

总体协议

》

中拟用于股权置换的许继电气

３

，

９７８

万

股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会计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并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包括

１

项基本准则

、

３８

项

具体准则和相关应用指南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的统称

元 指 人民币元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纪年

注册资本 人民币陆亿玖仟零叁拾玖万伍仟圆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１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４１９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７４２９４１６－８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对电力装备

、

信息

、

环保

、

矿产品

、

轨道交通

、

房地产

、

高新技术

行业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

；

商贸

（

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

）；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

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承包与其

实力

、

规模

、

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房屋租赁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３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１１０００１７４２９４１６８

股东名称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６１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４－３２１２２７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中国电科院，中国电科院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家电网为其出资人，

国家电网是经国务院同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单位。

中国电科院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注册资本为

６０

，

６１８

万元，主要从事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关键技术、大电网

安全稳定与控制技术、智能电网关键技术以及新能源、新材料、能源转换、信息与通信、杆塔结构及基础

施工等技术研究，研究范围涵盖电力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各个方面。

国家电网为国有独资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国

家电网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３

］

３０

号）及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印发

＜

国家电网公司组建方案

＞

和

＜

国家电网公司章程

＞

的通知》（国经贸电力［

２００３

］

２６８

号），国家电网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由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颁发了注册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９０

（

４－４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中国电科院之外，国家电网控制的主要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核心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

１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华东电网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中电网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西北电网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

，

７８６

，

０００

７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６２０

，

０００

９

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上海市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６２３

，

２１７

１１

江苏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浙江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５８８

，

４５１

１３

安徽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３５０

，

４４６

１４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４１２

，

０００

１５

河南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４８３

，

８０６

１６

湖北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５３５

，

０４８

１７

湖南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５３４

，

８８４

１８

江西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４３２

，

０１６

１９

四川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７２４

，

０００

２０

重庆市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３８

，

３００

２１

陕西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甘肃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３２６

，

６７０

２３

青海省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２８８

，

９９８．６

２４

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７３

，

０２１．６１

２５

新疆电力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

，

０２３

２６

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

５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

，

０６５

，

０００

（

港元

）

２８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９

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 施工

１００％ ６１

，

０００

３０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信息

１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３１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 咨询

１００％ ３

，

５２６．８

３２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综合

１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３３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

１０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３５

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电力

１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３６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传媒

１００％ ５

，

０００

３７

国网能源研究院 咨询

１００％ ６

，

０００

３８

中兴电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８０％ ８０

，

０００

３９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综合

１００％ １５４

，

２５１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序号

核心企业 名

称

持股 比

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１

许继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９．９％

生产经营电网调度自动化设备

，

配电网自动化

、

变

电站自动化

、

电站自动化

、

铁路供电自动化

、

电网安

全稳定控制设备

，

电力管理信息系统

，

电力市场技

术支持系统

，

继电保护及自动控制装置

，

继电器

，

电

子式电度表

，

中压开关及开关柜

，

电力通信设备

（

不

含无线

），

变压器

、

箱式变电站及其他机电产品

（

不

含汽车

）

低压电器生产经营

。

３７

，

８２７．２

２

许继集团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机电设备的储备

、

安装

、

调试

、

相关人员的培训

；

开

展成套项目的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

；

国内贸

易

（

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技术除外

）；

承包与其实力

、

规模

、

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

。

５

，

０００

３

河南许继亿万

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机电产品及设备

、

金属材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

险品

）

的销售

；

电子商务

５００

４

许昌继电器研

究所郑州分所

１００％

电力系统继电波爱护及自动化装置

、

兼营计算机

，

五交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房屋租赁

。

５０

７

哈尔滨电工仪

表研究所

１００％

仪器仪表及自动化测控系统

、

计算机应用技术工程

系统

、

自控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

转让

、

技术服务

、

本所开发的产品研制

、

销售

。

８９６．８

８

福州天宇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８５％

电器机械及器材

（

含高低压输变电设备

），

普通机

械

，

各种电气和成套装置的制造

、

销售

、

代购

、

代销

；

技术咨询

；

输变电产品的技术服务

；

对外贸易

。 （

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

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１３

，

９５９．９

９

北京许继电力

光学技术有限

公司

６６．５％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经

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

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

的

，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１

，

２００

１０

许继电源有限

公司

７５％

生产

、

销售各种工业及民用电源

、

自动化装置机电

设备成套及设计咨询

。

２

，

０００

１１

许继联华国际

环境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９４．６％

环境工程总承包

；

环境工程设计

；

环境影响评价

；

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

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

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

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

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５

，

０００

１２

郑州市许继地

铁工程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轨道交通供电设备

、

机电控制

、

信号系统及综合监

控系统的集成

、

安装

、

施工

、

维护

（

凭有效资质证经

营

）

和设备的销售

。

５

，

０００

１３

许昌许继昌南

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６０％

开发生产销售载波机

、

收发信机等继电保护通信设

备

；

通信自动化产品

；

光纤传输设备

、

数据通信设

备

；

无线通信设备

；

系统集成工程及软件开发

；

技术

咨询服务等

。

３

，

３６０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制造、销售继电器、继电保护屏及综合自动化装置、中压断路器、计算机、通信

设备、高低压开关柜、自动门、变压器、输变电设备、控制设备及其配件；技术开发、建筑安装、商贸、住

宿、餐饮；承包境内外机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口、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劳务人员；自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及核定公司进口商品除外），自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的进口业务；自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贸易业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

，

５０９

，

９７７

，

６２９．８１ １３

，

０４０

，

６９９

，

３３１．３１ １２

，

７７７

，

２２７

，

５０４．０７

股东权益

１

，

９２９

，

２１８

，

６２０．４６ ３

，

７０５

，

５９０

，

３７８．９４ ３

，

９１４

，

４９９

，

２６３．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４３

，

３７５

，

２０８．６８ １

，

７８０

，

２３４

，

３８７．３９ ２

，

１０８

，

４６２

，

６２１．９７

资产负债率

８６．７０％ ７１．５８％ ６９．３６％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９６４

，

６４０

，

０２１．３８ ５

，

７１５

，

８７０

，

６３９．６８ ４

，

１５６

，

７４３

，

４２６．４５

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７０９

，

８１７

，

４０８．２１ ５

，

４７６

，

２３６

，

１１９．３３ ３

，

８２４

，

８９１

，

２８４．０２

净利润

１８０

，

４２６

，

６３４．３５ ４５４

，

９５１

，

０１６．１６ １４６

，

５８２

，

２８７．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７

，

９４７

，

５８２．３０ １８０

，

４５４

，

３１４．２９ ４１

，

０６０

，

２７６．５８

净资产收益率

（

含少数股东

权益

）

９．３５％ １２．２８％ ３．７４％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位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王纪年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李富生 无 男 董事

、

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及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许继集团持有许继电气

１１

，

３０９．７２

万股股票，占许继电气总股本的

２９．９％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许继集团未持有

５％

及

５％

以上的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实现中电装备对许继集团的

１００％

控股，完成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退出对

许继集团的投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加或减少许继电气股份的计划安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许继电气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许继集团持有许继电气股份

１１３

，

０９７

，

２２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９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许继集团持有许继电气股份

７３

，

３１７

，

２２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９．３８２％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许继电气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中电装备、中国电科院、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签署的

《总体协议》。

根据总体协议，本次权益变动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完成许继集团股权重组，即中国电科院将所持许继集团

６０％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电装备，

平安信托将所持许继集团

４０％

的股权中的

２０．００３８％

股权转让给许继控股，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第二步，中电装备、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和许继集团进行股权置换，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所持许

继集团

４０％

的股权置换给中电装备，许继集团将所持许继电气

１０．５１６％

股份相应置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

控股，两者互为生效及实施条件。

总体协议约定的上述股权置换安排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三、《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总体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由中电装备、中国电科院、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在北京市签

署。

（二）标的股权的置换价格

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经评估并备案的许继集团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确定。

（三）标的股份的置换价格与数量

以评估基准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许继电气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标的股份每股价

格。

标的股份数量

＝

标的股权置换价格

／

标的股份置换价格， 以此计算出置换的许继电气标的股份数量

为

３

，

９７８

万股。

（四）股权置换的安排

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所持标的股权置换给中电装备，许继集团将所持许继电气标的股份相应置

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 股权置换完成后，中电装备持有许继集团

１００％

股权，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合

计持有许继电气

１０．５１６％

股份。

（五）股权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取股权置换方式，不存在资金的支付。

（六）股权置换生效及实施的主要先决条件

１

、股权置换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确认

／

同意

／

许可；

２

、各方已按内部决策程序批准股权置换事项，并签署必需的决策文件；

３

、其他为完成股权置换所需的程序及手续全部完成，所需文件均已签署完毕。

（七）置换完成日

标的股份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与标的股份于登记公司办理完毕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之日，二

者中后发生之日为置换完成日。

四、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

（一）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股权置换实现，不涉及现金交易事项。

（二）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股权置换实现，不涉及现金交易事项。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备案及报告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备案及报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将

本权益变动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在河南证监局备案。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许继电气股

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纪年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许继电气

联系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４－ ３２１２３４８

传真：

０３７４－３３６３５４９

邮政编码：

４６１０００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股票简称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其他

□

（

请注明

）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１３

，

０９７

，

２２０

股

持股比例

：

２９．９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

，

７９８

万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５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总体协议约定的本次股权置换安排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纪年

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纪年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１２９８号

通讯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１２９８号

联系电话：０３７４－３２１２８４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声 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签署的《关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整合重组之总体安排协议》，约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将所持的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无偿转让

给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中的

２０．００３８％

股权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合计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置换给中国电力技术装备

有限公司，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分别置换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协议履行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将不再持有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持有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许

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关系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下转B003版)


